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迪庆州退役军人事务局切实落实青水江河巡河工作 确保河长交办事项落到实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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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认真贯彻落实河长交办事项，按照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，确保河湖范围内无垃圾漂浮物、无污水直排、无防碍行洪物、无违章建筑物、无违法采砂、无损毁河湖堤行为、无河道生态流量断流的“七无”目标，实现河畅、水清、岸绿、水美。2019年12月4日，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负责人汉美珍副局长、县级河长制联系单位自然资源公安局陈毅志局长、永春乡人民政府乡长、水管站负责人以及菊香村委会主任一行人到清水江河开展巡河行动。
此次巡河主要发现几个问题：一是河道存在少量生活垃圾；二是河长制公示牌陈旧、信息错误需要更换。[image: image2.jpg]



   针对发现问题，汉美珍副局长提出以下几点要求：一是菊香村第一时间组织村民将河道生活垃圾处理；二是乡水管站及时联系县级河长制办公室，将河长制公示牌错误信息更正并更换河长制公示牌；三是全力抓好河（湖）长制工作落实，确保永春乡青水江河河畅、水清、岸绿、景美。
